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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民大发〔2017〕13 号 

 

 

西藏民族大学关于印发 

教学用笔记本电脑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校直部门，附属中学： 

现将《西藏民族大学教学用笔记本电脑管理规定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西藏民族大学 

2017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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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民族大学教学用笔记本电脑管理办法 

 

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、信息化，学校

为副高职以上教师配备教学用笔记本电脑。同时，为加强国有资

产管理，确保笔记本电脑在教学中发挥最大效益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 

一、由学校人事处师资科提供副高职以上教师名单，学校审

批后，由资产处组织按程序统一采购并发放，副高职以上教师每

人只能领用一次一台教学用笔记本电脑。 

二、教学用笔记本电脑为学校固定资产，产权为学校所有，

管理由人事处师资科负责，教师只拥有使用权。在使用过程中，

教师不得私自处理或转让。使用者必须爱惜国有资产，妥善保管。 

三、除购买时统一配置的电脑配件外，个人需要增加的其他

配件，费用自理。 

四、在保修期内，因产品质量问题出现故障，由学校主管部

门联系供应商进行维修；因个人使用不当出现故障，由主管部门

联系供应商维修，维修费用自理。保修期后的维修，由使用者自

行维修，费用自理。 

五、若笔记本电脑到了报废年限且无法使用，使用者可以申

请办理报废。报废手续按资产处置相关制度执行。 

六、使用者在我校退休的，在办理退休手续时说明仍继续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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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理由，资产管理部门签字后，学校不再收回笔记本电脑。 

七、凡因工作变动调离学校者（含辞职、辞退、开除）和病

故人员，在办理有关手续时，须将配置的笔记本电脑（含学校统

一购置的配件）交回学校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科，进入公物仓重

新调配。 

七、如教师保管或使用不当造成笔记本电脑被盗、遗失，教

师个人要按原价赔偿或重新购置同品牌电脑，以满足日常教学的

需要。  

八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西藏民族学院教学用笔

记本电脑管理规定》（院发〔2004〕21号）和《〈西藏民族学院教

学用笔记本电脑管理规定〉的补充规定》（院发〔2004〕21 号）

两个文件同时废止。 

九、本办法由学校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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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民族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4月24日印发 


